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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以下各項依照你的情況，分別在適當的□內打「ˇ」，詢問金額部分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。
一、負擔家庭生活費用者：□1.祖父母  □2.父母  □3.兄姐  □4.配偶  □5.其他        
二、有無不動產：□1.有，價值約新台幣         萬元。  □2.無
三、家庭每月收入共約新台幣           元，支出約新台幣           元。
四、在校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          元。
五、目前就學所需費用來源：
□1.由僑居地家屬匯款接濟       □2.由在臺家長接濟
□3.由僑居地其他親友接濟       □4.由在臺其他親友接濟
[bookmark: OLE_LINK1]□5.自行於課餘兼職維持         □6.靠工讀或其他助學金維持
□7.其他                
六、僑生本人、父母或配偶有無在臺設籍：□1.有，在臺設籍      年。  □2.無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 月　  日
填表說明：
1、 本表申請對象不含研究生、延修生。
2、 學年度成績總平均得核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。
3、 以上所填資料及所繳證件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願依本校相關規定被撤銷獎助資格及追繳已領助學金，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